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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節 : 二、訓練的相關法規 

　　由於憲法並未明確規範訓練權責的歸屬，以致多年來考試院有關訓

練方面業務著力甚少

，除依據公務人員考試法第二十條之規定訂頒有「公務人員高等暨普通考

試訓練辦法」外，其餘訓練多由行政院以行政命令規定，這些主要法規如

下：

（一）「公務人員高等暨普通考試訓練辦法」：本辦法係依公務人員考試

法第二十條之規定

　　　訂定之，主要針對公務人員高等暨普通考試及格人員加以訓練。訓

練內容包括基礎訓

　　　練與實務訓練兩部分。依據「八十三年全國性公務人員高等暨普通

考試訓練計畫」，

　　　其主要內容包括下列：

　　　１．訓練類別：包含基礎訓練與實務訓練兩階段。

　　　２．訓練重點：基礎訓練以充實公務人員應具備之基本觀念、品德

操

　　　　　守、服務態度及有關業務之一般知識為重點。實務訓練以增進

有

　　　　　關工作所需知能及考核品德操守，服務態度為重點。

　　　３．訓練時間：基礎訓練與實務訓練合計六個月。

　　　４．決定受委託訓練之機構：基礎訓練委託行政院及其所屬各機

關所

　　　　　屬訓練機構辦理，實務訓練則由各職缺所在之機關參照公務

人員

　　　　　任用法及職組暨職系名稱一覽表規定，按筆試錄取人員考試

類科

　　　　　、等級所適任之職等職系之職缺辦理。

　　　５．調訓程序：包括受理免訓之申請、分配實務訓練、實施基礎訓

練。

　　　６．訓練經費：各受委託訓練機構辦理高普考試錄取人員基礎訓

練所



　　　　　需經費，由考選部編列預算支應，至於筆試錄取人員參加訓

練時

　　　　　發給津貼，則由分配接受實務訓練機關發給。

　　　７．訓練課程之決定：基礎訓練部分，包含課程配當、上課時間、

訓

　　　　　練器材、教材編印等之決定。實務訓練則包含受訓人員在各職

缺

　　　　　所在之機關（構）學校之受訓方式。

　　　８．講座聘請：由各委託訓練機構聘請，乃由考選部、銓敘部及行

政

　　　　　院人事行政局提供名單分送各受託訓練機構延聘之參考。

　　　９．生活輔導：基礎訓練期間，除假日外，受訓學員一律住班，

由各

　　　　　受委託訓練機構供應膳宿，並設置輔導人員擔任受訓學員生

活及

　　　　　課業之輔導考核事宜。

　　１○．成績考核：１受訓人員之生活管理、品德操守、學科成績均納

入

　　　　　考核範圍；２基礎訓練成績未核定前，得繼續實施實務訓練；

３

　　　　　基礎及實務訓練期滿，各受託訓練機構應於一定時間內將受

訓人

　　　　　員成績分別函送考選部、銓敘部及人事行政局，依公務人員高

等

　　　　　暨普通考試訓練辦法有關規定辦理。

　　１１．請領考試及格證書：依公務人員高等暨普通考試訓練期滿請

領考

　　　　　試及格證書作業要點發予考試及格證書。

（二）「行政院所屬各機關公務人員國內訓練進修要點」：除了有關訓練

與進修做了共同規

　　　定外，本要點對訓練主要之規定包括訓練目標、訓練權責、訓練計

劃之辦理、人員派

　　　訓原則、參訓者職位調整、辦理或委託、訓練的類別與階段、課程編

配、訓練時間、

　　　訓練方式、受訓成績考核、獎懲、訓練資料之運用等。其中對於職前

訓練，本要點規

　　　定了除為完成考試程序者，應依各該考試之規定辦理外，其他新

進人員，應於進用前



　　　或於到職後三個月內實施訓練（第八點）；而關於在訓練部分，

本要點係將在職訓練

　　　按職務等級，區分為基礎訓練、專業訓練、管理訓練、領導訓練等

四種（第九點）。

　　　除此之外，本要點亦規定各主管機關得因需要辦理培育發展訓練

與專長轉換訓練（第

　　　十點）。

（三）「行政院所屬各機關公務人員知能補充訓練實施要點」：主要目的

在於１傳授業務有

　　　關之新學識、新技術或新觀念，以促進業務革新、進步。２溝通政

府新頒有關業務之

　　　法令規章及作業之原理原則與方法程序等，以利各項改進措施之

推行。３增進一般性

　　　學能、更新觀念作風，以適應時代環境變遷需要。在本要點中，知

能補充訓練可分為

　　　三類：一是專業性知能補充訓練，以有關機關之中高層管理人員

為主要對象；二是業

　　　務性知能補充訓練，以各機關負責推行或需適用新法規之人員為

主要對象；三是一般

　　　性知能補充訓練，以學校畢業十年以上，最近五年內未曾接受訓

練之人員為對象。除

　　　了前述分類外，本要點亦包括了訓練內容、訓練方式、訓練權責、

訓練需求、計劃與

　　　執行等部分。

（四）「行政院所屬各機關公務人員專長轉換實施要點」：主要目在為因

應各機關業務變遷

　　　，有效運用人力，培訓公務人員現職以外不同工作之專長，便能

適切轉任新職，以達

　　　適才通所，有效發揮人力資源之目的。專長轉換訓練之施訓對象，

主要分成下列五

　　　種：１因機關業務變更，組織變遷或設備更新須調整擔任不同工

作人員。２因機關業

　　　務萎縮或組織簡併，原有人員須改編至其它機關或單位，擔任不

同工作之人員。３因

　　　機關裁撤，編餘待安置不同工作之人員。４所具專長與現職未能配

合之人員。５因配

　　　合機關業務發展需要，擬指派擔任新增業務之儲備人員。除上述訓

練目的與訓練外，



　　　本要點尚包括訓練方式、訓練權責、訓練規劃、新專長取得認定、訓

練後工作指派、

　　　訓練經費、其他等六項。除了上述規定外，有關訓練之規定，亦散

見於公務人員考

　　　試、任用、考績、升遷、獎懲之相關法規中，試舉例如下：

　　　（一）公務人員考試法第二十條：「公務人員各等考試正額錄取者

按錄

　　　　　　取類、科，接受訓練，訓練期滿成績及格者，發給結業證書

分發

　　　　　　任用。………」

　　　（二）公務人員考績法施行細則第四條規定，年終考績評列甲等

之一般條

　　　　　　件第七目：「參加與職務有關為期二週以上之訓練，其考核

成績列

　　　　　　前三名，且服務成績具優良表現者」。

　　　（三）「行政院暨所屬各級行政機關公務人員升遷考核要點」第十

點規定

　　　　　　，公務人員經主管職務培育發展訓練結業，成績優良，於

升任所培

　　　　　　育之主管職務者，得免經升遷考核，優先升任。

　　由上列規定可知，訓練工作在今日整體人事行政體系中實具有多元

化的角色與功能，例如在政府於選拔公務人才時，訓練是考試過程的一

部分；而在公務人員在機關中服務，訓練又可輔助升遷、考績等人事管理

工作的推動：而藉由專長轉換訓練的施行，又可培養公務員

不同專業知能，使其順利轉任其他工作職位。故訓練制度可說是現代人事

行政體系中之一個重要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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